
关于第二名中标候选人顺延的情况说明

我公司于2024年12月 20 日组织云麓长林苑项目施工

总承包(一标段)景观工程招标活动，第一名中标候选人为陕

西赟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，该公司

提出因公司内部原因无法满足本项目工期要求，为保证项目

按时保质保量交工，我公司与陕西赟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双

方达成一致意见，陕西赟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放弃本项目中

标资格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 第五十五

条规定：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

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。 排

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、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、

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，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

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，不符合中标条件的，招标人可

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

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， 也可以重新招标 。

我公司将依法发布候选人更正并公示三日，将原本第二

中标候选人西安合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更正为第一中标候

选人 。

西安高科新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2024年12月26日


